
上市公司名称：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５

证券简称：双汇发展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变动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换股吸收合并的新增股份

４９４

，

２９４

，

３２４

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完成股份登记托管， 股份性质

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罗特克斯有

限公司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股份。

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上市首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

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公告书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

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

者自行负责。

请全体股东及其他公众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全部信息披露文件，以做出谨慎的投资决策。公司将根

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提请股东及其他投资者注意。

本公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河南双汇

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换股吸收合并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全文。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凡本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备查文件。

释 义

在本公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双汇发展

、

公司

、

本公司

、

上市

公司

指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双汇国际 指 双汇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

Ｓｈｕａｎｇｈｕ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双汇集团 指 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罗特克斯 指 罗特克斯有限公司

（

Ｒｏｔａｒｙ Ｖｏｒｔｅｘ Ｌｉｍｉｔｅｄ

）

兴泰集团 指 兴泰集团有限公司

（

Ｒｉｓｅ Ｇｒ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

雄域公司 指 雄域投资有限公司

（

Ｈｅｒｏｉｃ Ｚｏｎ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格罗林克 指

Ｇｌｏｒｉｏｕｓ Ｌｉｎｋ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独立财务顾问 指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本公告书 指

《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变动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

双汇物流 指 漯河双汇物流投资有限公司

德州双汇 指 山东德州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绵阳双汇 指 绵阳双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双汇 指 湖北武汉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淮安双汇 指 江苏淮安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唐山双汇 指 唐山双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济源双汇 指 济源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连邦化学 指 漯河连邦化学有限公司

弘毅新材料 指 漯河弘毅新材料有限公司

天润彩印 指 漯河天润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卓智新型 指 漯河卓智新型包装有限公司

双汇肉业 指 漯河双汇肉业有限公司

禽业加工 指 漯河双汇万中禽业加工有限公司

禽业发展 指 漯河双汇万中禽业发展有限公司

双汇彩印 指 漯河双汇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阜新双汇 指 阜新双汇肉类加工有限公司

阜新汇福 指 阜新汇福食品有限公司

天瑞生化 指 漯河天瑞生化有限公司

华丰投资 指 漯河华丰投资有限公司

宝泉岭双汇 指 黑龙江宝泉岭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

望奎双汇 指 望奎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

哈尔滨双汇 指 哈尔滨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

双汇进出口 指 漯河双汇进出口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双汇 指 上海双汇大昌有限公司

保鲜包装 指 漯河双汇保鲜包装有限公司

广东双汇 指 广东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内蒙古双汇 指 内蒙古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双汇牧业 指 漯河双汇牧业有限公司

华懋化工包装 指 漯河华懋双汇化工包装有限公司

双汇新材料 指 漯河双汇新材料有限公司

置出资产 指 双汇发展持有的双汇物流

８５％

的股权

置入资产 指

双汇集团持有的德州双汇

、

绵阳双汇

、

武汉双汇

、

淮安双汇

、

唐山双汇

、

济源双汇

、

连邦化学

、

弘毅新材料

、

天润彩印

、

双汇肉业和卓智新型的

１００％

股权

，

禽业加工和

禽业发展的

９０％

股权

，

双汇彩印的

８３％

股权

，

阜新双汇和阜新汇福的

８０％

股权

，

天

瑞生化

、

华丰投资

、

宝泉岭双汇

、

望奎双汇

、

哈尔滨双汇和双汇进出口的

７５％

股权

罗特克斯认股资产 指 罗特克斯持有的上海双汇

１３．９６％

的股权和保鲜包装

３０％

的股权

被吸并方 指 广东双汇

、

内蒙古双汇

、

双汇牧业

、

华懋化工包装和双汇新材料

被吸并资产 指 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分别持有的被吸并方股权

双汇集团拟注入资产 指 置入资产及双汇集团持有的被吸并方股权

罗特克斯拟注入资产 指 罗特克斯认股资产及罗特克斯持有的被吸并方股权

拟注入资产 指 双汇集团拟注入资产及罗特克斯拟注入资产

标的资产 指 拟注入资产以及置出资产

标的公司 指

德州双汇

、

绵阳双汇

、

武汉双汇

、

淮安双汇

、

唐山双汇

、

济源双汇

、

连邦化学

、

弘毅新

材料

、

天润彩印

、

双汇肉业

、

卓智新型

、

禽业加工

、

禽业发展

、

双汇彩印

、

阜新双汇

、

阜新汇福

、

天瑞生化

、

华丰投资

、

宝泉岭双汇

、

望奎双汇

、

哈尔滨双汇

、

双汇进出口

、

上海双汇

、

保鲜包装

、

双汇物流及被吸并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

、

本次发行

、

本次重组

指

本公司按照资产置换和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方案与双汇集团进行资产置换和分别

向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作为支付方式购买置入资产价值超

过置出资产价值部分和罗特克斯认股资产

，

以及按照换股吸收合并方案吸收合并

广东双汇

、

内蒙古双汇

、

双汇牧业

、

华懋化工包装和双汇新材料

评估基准日 指 本次重组确定的审计

、

评估基准日

，

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基准日期间 指 上一次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至本次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期间

基准日期间净利润 指 标的资产在基准日期间所产生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交割日 指 资产交割日

，

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３．１５

”

事件 指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

，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

每周质量报告

》

的

３．１５

特别节目

《“

健美

猪

”

真相

》

报道了河南孟州等地部分养猪场饲喂有

“

瘦肉精

”

的生猪流入济源双汇

双汇发展广东分公司 指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成立

双汇发展内蒙古分公司 指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成立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

公司章程

》

指 双汇发展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重组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Ａ

股 指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向境内投资者发行

、

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

、

以人民币标明股

票面值

、

以人民币认购和进行交易的普通股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Ｈｅｎａｎ Ｓｈｕａｎｇｈｕｉ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６０５

，

９９４

，

９００

元

注册地址 河南省漯河市双汇路

１

号

法定代表人 张俊杰

董事会秘书 祁勇耀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股票上市地 深交所

上市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Ａ

股股票简称 双汇发展

Ａ

股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９５

联系地址 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双汇路

１

号双汇大厦

３

层

邮政编码

４６２０００

电话号码

０３９５－２６７６５３０

传真号码

０３９５－２６９３２５９

本公司主要从事畜禽屠宰，加工销售肉类食品、肉类罐头、速冻肉制品、定型包装熟肉制品（含清真食品）、水产品（鱼糜制

品）、蛋制品、食用动物油脂（猪油）；销售方便食品（米乐高八宝肠），生产销售食品包装，生产加工销售肉制品及相关产品配套

原辅料、调味料、食品添加剂、复配食品添加剂，技术咨询服务，化工产品销售（不含易燃易爆危险品），食品行业的投资，销售

代理，物流及其相关经营业务的配套服务。

（二）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和主要财务指标

１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本公司主要经营畜禽屠宰，肉类食品的加工销售和食品包装。最近三年，本公司的主要业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吨

产量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冷鲜肉

１８．５４ ２３．６５ ２１．８１

冷冻肉

４．８５ ８．７５ ７．５５

低温肉制品

２０．４７ ２４．２０ ２０．１９

高温肉制品

５６．１９ ７６．５９ ６５．５８

２

、主要财务指标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１－８

月及

２０１１

年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７８３

，

９４９．８０ ７２１

，

６１１．０２ ７１５

，

０４８．７９ ６１０

，

６７２．６６

负债总计

３５０

，

３６６．２２ ３２６

，

２９６．７９ ２５４

，

１８９．０８ ２１０

，

８６１．５０

股东权益

４３３

，

５８３．５８ ３９５

，

３１４．２３ ４６０

，

８５９．７１ ３９９

，

８１１．１６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３６８

，

１６８．２３ ３３４

，

０１９．６３ ３６７

，

０４４．９１ ３１７

，

８１４．０３

（

２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８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３

，

７６１

，

５４７．１１ ２

，

２２９

，

１１７．６７ ３

，

６３１

，

０２６．０７ ２

，

８０４

，

７９０．９５

利润总额

８０

，

３０７．３５ ３２

，

６１４．１６ １７７

，

５８９．６８ １４５

，

８３４．３１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６

，

４８９．３０ ２２

，

３２８．３２ １１５

，

９２０．６４ ９７

，

１５０．７６

（

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８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０

，

０７４．６６ ４１

，

８１３．５０ １８０

，

３６０．６０ １４８

，

３０６．５３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９

，

６６９．８０ －９１

，

３８３．８７ －７２

，

８３４．７３ －３９

，

８８７．５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

，

２６５．７２ －５

，

０６８．３５ －６０

，

９０５．５３ －４５

，

３５４．１９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１８

，

８６０．８６ －５４

，

６３８．７３ ４６

，

６２０．３５ ６３

，

０６４．８４

二、本次交易方案

（一）交易方案概况

按照“主辅分离”的原则，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以其持有的屠宰、肉制品加工等肉类主业公司股权和为上述主业服务的密

切配套产业公司股权注入双汇发展；同时，双汇发展将持有的双汇物流

８５％

股权置出给双汇集团。具体方案为：

１

、资产置换和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方案

双汇发展拟以置出资产与双汇集团的置入资产进行置换， 向双汇集团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作为受让双汇集团置入资产

价格超过双汇发展拟置出资产部分的对价；双汇发展向罗特克斯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作为罗特克斯认股资产的对价。

２

、换股吸收合并方案

双汇发展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广东双汇、内蒙古双汇、双汇牧业、华懋化工包装和双汇新材料，双汇发展为吸并方及存续

方。双汇发展拟向被吸并方换股时在工商局登记注册的全体股东（双汇发展除外）即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增发

Ａ

股股票，届时

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将其所持有的被吸并方股权按照吸收合并协议的约定全部转换成双汇发展股票。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

成后，被吸并方将注销法人资格，其全部资产、负债、权益、业务和人员将并入双汇发展。

上述第

１

和

２

项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并互为前提条件。在本次交易中，不足

１

股的剩余对价（如有）

将在未来以现金或双方认可的其他方式支付。

本次交易涉及的拟注入资产和置出资产的名单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股权结构

备注

罗特克斯 双汇集团

１

德州双汇

－ １００％

置入资产

２

绵阳双汇

－ １００％

置入资产

３

武汉双汇

－ １００％

置入资产

４

淮安双汇

－ １００％

置入资产

５

唐山双汇

－ １００％

置入资产

６

济源双汇

－ １００％

置入资产

７

连邦化学

－ １００％

置入资产

８

弘毅新材料

－ １００％

置入资产

９

天润彩印

－ １００％

置入资产

１０

卓智新型

－ １００％

置入资产

１１

双汇肉业

－ １００％

置入资产

１２

禽业加工

－ ９０％

置入资产

１３

禽业发展

－ ９０％

置入资产

１４

双汇彩印

－ ８３％

置入资产

１５

阜新双汇

－ ８０％

置入资产

１６

阜新汇福

－ ８０％

置入资产

１７

双汇进出口

－ ７５％

置入资产

１８

望奎双汇

－ ７５％

置入资产

１９

哈尔滨双汇

－ ７５％

置入资产

２０

宝泉岭双汇

－ ７５％

置入资产

２１

华丰投资

－ ７５％

置入资产

２２

天瑞生化

－ ７５％

置入资产

２３

上海双汇

１３．９６％ －

罗特克斯认股资产

２４

保鲜包装

３０％ －

罗特克斯认股资产

２５

广东双汇

２９．８５％ ７０．１５％

被吸并方

２６

内蒙古双汇

－ ５２．０２％

被吸并方

２７

双汇牧业

－ ２５．００％

被吸并方

２８

华懋化工包装

２７．１５％ －

被吸并方

２９

双汇新材料

２５％ －

被吸并方

３０

双汇物流

－ －

置出资产

（二）本次新增股份的具体发行方案

１

、股票类型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方式。

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

１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

（

２

）本次发行的认购方式

本公司拟以向双汇集团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作为支付方式购买置入资产中价值超过置出资产部分； 本公司拟以向罗特

克斯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作为支付方式购买罗特克斯认股资产； 本公司拟以向被吸并方换股时在工商局登记注册的全体股

东（本公司除外）即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增发

Ａ

股股票的方式换股吸收合并广东双汇、内蒙古双汇、双汇牧业、华懋化工包装

和双汇新材料。

４

、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双汇发展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双汇发展股票交

易均价（即双汇发展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２

日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双汇发展股票交易均价），即

５１．９４

元

／

股。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

度和

２０１１

年度，双汇发展分别按每

１０

股派现金红利

１０

元（含税）、每

１０

股派现金红利

５

元（含税）和每

１０

股派

５．５

元（含税）

的比例实施了利润分配。除息后，发行价格调整为

４９．８９

元

／

股。

５

、交易价格

双汇发展聘请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双汇集团拟注入资产、罗特克斯拟注入资产和置出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分别

出具相应资产评估报告。根据该等评估报告，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置出资产的评估值为

１５３

，

０１６

万元；双汇集

团拟注入资产的评估值为

２

，

６７９

，

４４７

万元；罗特克斯拟注入资产的评估值为

７８

，

２４３

万元。

上述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拟注入资产评估值包括了拟注入资产基准日期间净利润

１４５

，

８６５

万元， 上述

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置出资产评估值包括了置出资产基准日期间净利润

７

，

２２６

万元。 对于拟注入资产基准

日期间净利润将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由本公司享有， 对于置出资产基准日期间净利润将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由双汇集团享有。因此：

拟注入资产价格

＝

拟注入资产评估值

－

拟注入资产基准日期间净利润；

置出资产价格

＝

置出资产评估值

－

置出资产基准日期间净利润。

根据上述安排，本次交易置出资产价格为

１４５

，

７９０

万元；双汇集团拟注入资产价格为

２

，

５３７

，

７２０

万元；罗特克斯拟注入

资产价格为

７４

，

１０４

万元。

６

、发行数量

本次拟发行股份总计

４９４

，

２９４

，

３２４

股，其中，向双汇集团发行股份的总数为

４７９

，

４４０

，

８１９

股，向罗特克斯发行股份的总

数为

１４

，

８５３

，

５０５

股。

在本次发行的股份中，资产置换和发行股票购买资产部分拟发行的股份数为

４５４

，

５８９

，

２１８

股，换股吸收合并部分拟发行

的股份数为

３９

，

７０５

，

１０６

股。

７

、锁定期安排

本次发行的

Ａ

股股票将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８

、拟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深交所。

三、本次重组履行的相关程序

截至本公告书出具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各方已取得了全部所需的授权及批准：

１

、相关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股份认购暨资产收购协议和换股吸收合并协议已分别获得双汇集团董事会、

罗特克斯董事会及各被吸并方董事会、股东会批准。

２

、双汇发展的相关内部审批程序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双汇发展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

议案，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关联董事在相关事项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双汇发展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议

案，关联董事在相关事项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双汇发展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的有关事项，以

及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变动的相关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双汇发展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罗特克斯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报告书》、《关于延长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和《关于延

长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事项期限的议案》等。对于涉及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关

联董事在相关事项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双汇发展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延长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股东大会决

议有效期的议案》和《关于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事项期限的议案》，决定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

延长

１２

个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同时将双汇发展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和实际控制人变动相关事

宜的有效期延长

１２

个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授权内容不变。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双汇发展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新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３

、被吸并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审批情况

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被吸并的五家公司，广东双汇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３

日召开了第二届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内蒙古

双汇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召开了第二届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华懋化工包装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７

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双

汇牧业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６

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双汇新材料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７

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并作出决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职工安置方案。

４

、商务主管部门的批准情况

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河南省商务厅签发了《关于原则同意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增

发

Ａ

股股票等事项的批复》（豫商资管［

２０１０

］

１０８

号），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

日签发了《关于同意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吸收合并有关事宜的批复》（豫商资管［

２０１１

］

２６

号）。

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吸收合并方案中的华懋化工包装、 双汇新材料和广东双汇， 漯河市商务局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签发了《漯河市商务局关于注销漯河华懋双汇化工包装有限公司的批复》（漯商资［

２０１１

］

２５

号）、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签发了

《漯河市商务局关于注销漯河双汇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批复》（漯商资［

２０１１

］

２６

号），清远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签发了《关于中外合资企业广东双汇食品有限公司注销的批复》（清外经贸［

２０１１

］

０３３

号）。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中的禽业加工、禽业发展、上海双汇、保鲜包装和天瑞生化为由外资股东直接持股的外资企

业；双汇肉业、济源双汇、连邦化学、天润彩印、华丰投资、弘毅新材料、卓智新型、双汇彩印和双汇进出口属于外商投资再投资

企业性质。

在该等标的资产中，除上海双汇和济源双汇外，其他标的资产均为河南省漯河市内的企业，该等标的资产涉及的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事宜已经漯河市商务局初审同意并转报河南省商务厅审批，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签发了《关于原则同意河南

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等事项的批复》（豫商资管［

２０１０

］

１０８

号）。截至本公告书出具日，已经全部

完成换发或注销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以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

就上海双汇的股权转让事宜，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签发了《市商务委关于原则同意上海双汇大昌有限

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沪商外资批［

２０１１

］

１７３１

号），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签发了《市商务委关于同意上海双汇大昌有限公

司股权转让等事项的批复》（沪商外资批［

２０１２

］

１９５３

号）。就济源双汇的股权转让事宜，济源市商务局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签

发了《济源市商务局关于原则同意济源双汇食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等事项的批复》（济商务［

２０１１

］

７５

号），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签发了《济源市商务局关于同意济源双汇食品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济商务［

２０１２

］

６７

号）。

５

、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正式批文。

四、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一）双汇集团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４１１１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１２１

注册地 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双汇路

１

号

主要办公地点 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双汇路

１

号

法定代表人 万隆

注册资本

１５

亿元

税务登记证号 豫国税漯开字

４１１１００２６７７６５４３２

号

组织机构代码

２６７７６５４３

股东

／

出资比例 罗特克斯出资

１５

亿元

，

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

台港澳法人独资

）

经营范围

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

（

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

肉制品

（

熏煮香肠火腿制品

，

许

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

）

的生产

、

销售

；

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等制品

（

许可证有效期

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

）

的生产

、

销售

；

软件的开发

、

销售

；

能源动力产品的生产

、

销售

（

转供气

、

热蒸

汽

，

仅供集团内部公司

）；

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制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

和技术除外

）；

从事活畜

、

活禽和食用农产品

（

禽肉

、

鸡肉

、

猪肉

、

牛肉

、

羊肉等生鲜肉和面粉

）、

玉

米

、

大豆

、

水产品及机械设备

、

仪器仪表

、

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化学品

、

易制毒化学品及监控类化

学品

）

的零售

、

批发

、

佣金代理等进出口分销业务

；

采购国内产品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

（

以上商

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

、

进出口配额许可证

、

出口配额指标

、

出口许可证等专项管理的商品

，

涉及许可证的凭证经营

）。

分公司凭许可证经营以下项目

：

畜禽屠宰

、

肉类

、

粮食制品

、

饮料

（

外

商投资限制类

、

禁止类除外

）、

饲料

、

食品机械的加工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５７

年

１

月

４

日

公司成立日期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２

、历史沿革及注册资本变化情况

１９９４

年，漯河市肉类联合加工厂和漯河罐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各自管理的国有资产作为出资，设立双汇集团，注册资

本为

２３

，

２６０

万元。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漯河市国资委将所持双汇集团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罗特克斯；双汇集团变更为外商独资

企业，投资总额为

１６７

，

４３６

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为

５５

，

８１２

万元，罗特克斯出资

１００％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双汇集团的投资总额增加至

２３５

，

０００

万元，注册资本变更为

１２

亿元。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罗特克斯以其持有的连邦化学、弘毅新材料、天润彩印、卓智新型

１００％

的股权，天瑞生化、华丰投资和双汇

彩印

７５％

的股权，以及阜新汇福

２９％

的股权向双汇集团增资；增资完成后，双汇集团投资总额增加至

２６５

，

０００

万元，注册资本

变更为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经河南省商务厅批准，双汇集团投资总额增加至

４３０

，

０００

万元，注册资本保持不变。

３

、双汇集团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目前，兴泰集团为双汇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双汇集团的控股股东为罗特克斯。

双汇集团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股权比例

罗特克斯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

４

、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０

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未经审计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未经审计

）

资产总计

１

，

２９４

，

９４８．２１ ６８７

，

０９４．２８ ４４８

，

２３９．８５

负债总计

７７９

，

６３５．１６ ２４９

，

５０９．６３ １８８

，

２６５．６７

股东权益

５１５

，

３１３．０５ ４３７

，

５８４．６５ ２５９

，

９７４．１８

归属母公司的股东权益

４５６

，

０７８．４６ ３７５

，

３２１．６７ ２２３

，

４７０．４９

注：

２００９

数据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审计，下同。

（

２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２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

未经审计

）

２００９

年度

（

经审计

）

２００８

年度

（

未经审计

）

营业收入

２

，

３１１

，

６２９．１５ １

，

６８５

，

６５２．２７ １

，

２８８

，

９３２．１５

利润总额

２５７

，

２００．２９ １９３

，

７３４．７０ １１８

，

７３９．４７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９３

，

１４６．６６ １４７

，

１４３．４２ １００

，

９３３．２６

（二）罗特克斯

１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Ｒｏｔａｒｙ Ｖｏｒｔｅｘ Ｌｉｍｉｔｅｄ

罗特克斯有限公司

成立地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企业性质 香港公司

地址 香港九龙柯士甸道西一号环球贸易广场

７６

楼

７６０２Ｂ－７６０４Ａ

室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８

日

法定股本

１５

亿港币

２

、历史沿革及注册资本变化情况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８

日， 罗特克斯在香港注册成立， 成立时的法定股本为

１

万港币， 成立时的注册名称为 “

Ｒｏｔａｒｙ Ｖｏｒｔｅｘ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 罗特克斯的法定股本增加至

１０

亿港币， 增资后罗特克斯的股权结构如下： 高盛策略投资持股

５１％

，鼎晖

Ｓｈｉｎｅ

持股

４９％

。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８

日，罗特克斯的法定股本增加至

１５

亿港币。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高盛策略投资将

其持有的罗特克斯

５％

的股权转让给鼎晖

Ｓｈｉｎｅ

。股权转让后，罗特克斯的股权结构如下：高盛策略投资持股

４６％

，鼎晖

Ｓｈｉｎｅ

持股

５４％

。同日，高盛策略投资和鼎晖

Ｓｈｉｎｅ

将各自所持的罗特克斯股权全部转让给格罗林克。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罗特克斯

的注册名称变更为“

Ｒｏｔａｒｙ Ｖｏｒｔｅｘ Ｌｉｍｉｔｅｄ

罗特克斯有限公司”。

３

、罗特克斯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罗特克斯

１００％

的股权由格罗林克持有，兴泰集团为罗特克斯的实际控制人。

４

、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０

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未经审计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未经审计

）

资产总计

２

，

１９１

，

３１０．５０ １

，

５２１

，

４１８．３０ １

，

１７０

，

７１８．９０

负债总计

１

，

３３７

，

３４２．３０ ８７９

，

８７５．１０ ７１９

，

８３９．００

股东权益

８５３

，

９６８．２０ ６４１

，

５４３．２０ ４５０

，

８７９．９０

归属母公司的股东权益

５１４

，

７１１．００ ３２３

，

７８８．００ １５４

，

３７０．８０

注：

２００９

年数据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根据国际会计准则审计，下同。

（

２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

未经审计

）

２００９

年度

（

经审计

）

２００８

年度

（

未经审计

）

营业收入

３

，

４７５

，

７４６．７０ ２

，

６８９

，

２５１．００ ２

，

４７４

，

８９０．３０

利润总额

３８７

，

３１７．９０ ３０７

，

６２９．００ ２００

，

５８４．８０

净利润

２９３

，

６８８．４０ ２４１

，

２９３．１０ １６６

，

２２４．７０

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２１５

，

５２５．５０ １７６

，

４４８．６０ １１４

，

９１７．５０

五、资产交割过户及验资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双汇发展与双汇集团、罗特克斯就标的资产已办妥所有权过户手续。其中，双汇集团置入资产的

股东已由双汇集团变更为双汇发展；置出资产的股东已由双汇发展变更为双汇集团；罗特克斯认股资产的股东已由罗特克斯

公司变更为双汇发展；吸并方已向双汇发展交割了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止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其中，相关资产已办理权属变

更手续。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出具的

ＸＹＺＨ／２０１１Ａ５０３５

号《验资报告》审验，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标的资产已完成交割过户，双汇发展已收到双汇集团、罗特克斯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４９４

，

２９４

，

３２４

元。

六、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的执行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双汇发展公告了《关于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事项收购请求权派发公告》，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向异议

股东派发了收购请求权权利。根据双汇发展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发布的《关于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事项收购请求权实施公告》，

本次收购请求权的申报、结算均通过手工方式完成，本次收购请求权申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双汇发

展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发布了收购请求权实施的提示性公告。根据双汇发展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发布

的《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事项收购请求权实施结果公告》，在前述收购请求权申报期内，没

有投资者申报行使收购请求权。

七、股份登记情况及上市情况

（一）股份登记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双汇发展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本次向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发行股份

的股权登记手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确认书》，本次发行的

４７９

，

４４０

，

８１９

股

Ａ

股股

份已登记至双汇集团名下，

１４

，

８５３

，

５０５

股

Ａ

股股份已登记至罗特克斯名下。

（二）股份上市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已经获得深交所批准，上市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发行对象认购的数量和限售期如下：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

（

股

）

限售期

双汇集团

４７９

，

４４０

，

８１９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

罗特克斯

１４

，

８５３

，

５０５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在上市首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仍设涨跌幅限制。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的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本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１

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３

，

４１６

，

２５０ ３０．２７

２

罗特克斯有限公司

１２８

，

３９３

，

７０８ ２１．１９

３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１０

，

６００

，

１８０ １．７５

４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９

，

５９９

，

８３１ １．５８

５

海 通

———

汇 丰

———

ＭＥＲＲＩＬＬ ＬＹＮＣ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７

，

０４０

，

２６６ １．１６

６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６

，

５８４

，

５１９ １．０９

７ ＣＩＴＩＧＲＯＵＰ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６

，

０５８

，

７２０ １．００

８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５

，

３７９

，

９０２ ０．８９

９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１９７

，

６３０ ０．８６

１０

中国建设银行

———

交银施罗德稳健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５

，

０５６

，

５６８ ０．８３

（二）本次发行后的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本次发行相关股份登记办理日），本公司本次发行后前

１０

名股东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１

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６６２

，

８５７

，

０６９ ６０．２４

２

罗特克斯有限公司

１４３

，

２４７

，

２１３ １３．０２

３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

６００

，

１８０ ０．９６

４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９

，

５９９

，

８３１ ０．８７

５

海 通

———

汇 丰

———

ＭＥＲＲＩＬＬ ＬＹＮＣ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７

，

０４０

，

２６６ ０．６４

６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６

，

５８４

，

５１９ ０．６０

７ ＣＩＴＩＧＲＯＵＰ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６

，

０５８

，

７２０ ０．５５

８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３７９

，

９０２ ０．４９

９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１９７

，

６３０ ０．４７

１０

中国建设银行

———

交银施罗德稳健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５

，

０５６

，

５６８ ０．４６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股份前后，本公司股份结构变动如下表：

股东名称

重组前 重组后

股票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票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９７

，

１５６ ０．０２ ４９４

，

３９１

，

４８０ ４４．９３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６０５

，

８９７

，

７４４ ９９．９８ ６０５

，

８９７

，

７４４ ５５．０７

合计

６０５

，

９９４

，

９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

，

１００

，

２８９

，

２２４ １００．０００

三、本次交易未发生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交易的发行对象不包含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因此本次发行未发生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

量变动情况。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本公司业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的肉类主业规模大幅提高。重组前后公司

２０１１

年的主要业务数据对比如下：

２０１１

年度

（

实际

） （

备考

）

变动率

生猪屠宰量

（

万头

）

２４８．０５ １

，

０００．５５ ３０３．３７％

低温肉制品产量

（

万吨

）

２０．４７ ５３．０９ １５９．３８％

高温肉制品产量

（

万吨

）

５６．１９ ９２．６４ ６４．８６％

（二）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总资产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均大幅提高。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完成后，本公司备考营业收入较重组前略有下降，主要原因是重组前本公司采取买断式代理销售方式销售拟注入资产的产

品，营业收入已包含了拟注入资产实现的营业收入，且重组后资产中未包含置出资产双汇物流；尽管如此，重组后本公司的盈

利水平和盈利指标均有较大提高。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后主要财务数据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实际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备考

）

变动率

总资产

７１５

，

０４８．７９ １

，

４５６

，

１６５．４６ １０３．６５％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３６７

，

０４４．９１ ８１６

，

９１７．６０ １２２．５７％

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６．０６ ７．４２ ２２．５８％

２０１０

年

（

实际

）

２０１０

年

（

备考

）

变动率

营业收入

３

，

６３１

，

０２６．０７ ３

，

５１２

，

７２０．０３ －３．２６％

营业利润

１７８

，

７２４．５６ ３９４

，

６１２．２６ １２０．７９％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１１５

，

９２０．６４ ２９４

，

５７３．７０ １５４．１２％

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１．９１ ２．６８ ３９．９６％

净资产收益率

３１．５８％ ３６．０６％ １４．１８％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

实际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

备考

）

变动率

总资产

７２１

，

６１１．０２ １

，

５２２

，

９９７．６３ １１１．０６％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３３４

，

０１９．６３ ８１７

，

４５０．５６ １４４．７３％

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５．５１ ７．４３ ３４．７９％

２０１１

年

１－８

月

（

实际

）

２０１１

年

１－８

月

（

备考

）

变动率

营业收入

２

，

２２９

，

１１７．６７ ２

，

０９８

，

０９４．９８ －５．８８％

营业利润

２５

，

４５７．２９ ６８

，

６８８．４５ １６９．８２％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２２

，

３２８．３２ ５５

，

６６３．５６ １４９．３０％

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７ ０．５１ ３７．３０％

净资产收益率

６．６８％ ６．８１％ １．８７％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实际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备考

）

变动率

总资产

７８３

，

９４９．８０ １

，

６２０

，

５４７．４９ １０６．７２％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３６８

，

１６８．２３ ８９６

，

２８６．６６ １４３．４４％

每股净资产

６．０８ ８．１５ ３４．０８％

２０１１

年度

（

实际

）

２０１１

年度

（

备考

）

变动率

营业收入

３

，

７６１

，

５４７．１１ ３

，

５５８

，

１４０．４３ －５．４１％

营业利润

６９

，

９７３．２８ １６４

，

０６０．３３ １３４．４６％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５６

，

４８９．３０ １３４

，

４９９．６７ １３８．１０％

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９３ １．２２ ３１．１３％

净资产收益率

１５．３４％ １５．０１％ －２．２０％

２０１２

年度预测

（

实际

）

２０１２

年度预测

（

备考

）

变动率

营业收入

４

，

６１７

，

２５６．２０ ４

，

４４４

，

１７３．６０ －３．７５％

营业利润

１５７

，

９００．００ ３７５

，

２１６．４０ １３７．６３％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１１６

，

０７０．２０ ２９４

，

７８６．３０ １５３．９７％

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１．９２ ２．６８ ３９．８８％

注：

（

１

）每股净资产

＝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

２

）每股收益

＝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

３

）净资产收益率

＝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期末净资产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前，双汇发展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要求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

并制定相应的议事规则，建立了健全的组织机构和较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本次交易完成后，双汇发展将视业务发展需要，按

照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在符合上市公司独立性要求的前提下，对双汇发展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做出

合理的调整；公司将根据主营业务规模的扩大相应地调整各相关职能部门日常的经营活动，以适应公司快速、持续、稳定发展

的需要，始终保持并不断完善公司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收购完成后，公司将继续严格遵守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和执行

完善的公司各项内部控制制度，保持公司的业务、资产、财务及人员和机构独立，继续保持公司规范化运作。

此外，本次交易完成后，双汇发展经营肉类加工上下游及紧密配套产业，双汇集团、罗特克斯则保留少量辅业，如物流、蛋

白、生化、调味料等能够独立于主业、面向外部市场的其他产业。目前的潜在同业竞争问题将得到解决，公司业务将独立于控

股股东双汇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综上，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治理机制将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并促进公司更加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

（四）本次交易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重组避免了双汇集团与双汇发展之间的同业竞争，大幅降低了关联交易，形成主业鲜明、方向明确的发展思路。本次

重组后，双汇发展经营肉类加工上下游及紧密配套产业，双汇集团则保留少量辅业，如物流、蛋白、生化、调味料等。

本次重组前双汇发展对双汇集团

２０１１

年的关联采购约为

２３３．８７

亿元， 根据本次重组后双汇发展的资产范围模拟计算，

２０１１

年关联采购降低为

１５．５２

亿元；本次重组前双汇发展对双汇集团

２０１１

年的关联销售约为

３４．８５

亿元，根据本次重组后双

汇发展的资产范围模拟计算，

２０１１

年关联销售降低为

４．７４

亿元。

为维护社会公众股东的利益，并有效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同业竞争并规范关联交易，兴泰集团、双汇国际、双汇集团、罗

特克斯及万隆先生分别作出了避免同业竞争和规范关联交易的书面承诺。

第三节 本次交易相关证券服务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独立财务顾问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李剑阁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及

２８

层

电话

：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传真

：

０１０－６５０５９３９２

财务顾问主办人

：

徐康

、

陈洁

财务顾问协办人

：

梁锦

（二）公司律师

公司律师

：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

：

徐晓飞

办公地址

：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甲

１２

号新华保险大厦六层

电话

：

０１０－６５６９３３９９

传真

：

０１０－６５６９３８３８

签字律师

：

韩小京

、

张小满

（三）审计机构

财务审计机构

（

一

）：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张克

办公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Ａ

座

９

层

电话

：

０１０－６５５４２２８８

传真

：

０１０－６５５４７１９０

签字会计师

：

王勇

、

冯光辉

财务审计机构

（

二

）：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卢伯卿

办公地址

：

中国上海市延安东路

２２２

号外滩中心

３０

楼

电话

：

０２１－６１４１８８８８

传真

：

０２１－６３３５０００３

签字会计师

：

童传江

、

郑群

（四）资产评估机构

资产评估机构

：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沈琦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２８

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Ｆ４

电话

：

０１０－８８００００００

传真

：

０１０－８８０００００９

签字评估师

：

付存青

、

鲁杰钢

第四节 独立财务顾问关于本次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中国国际金融有限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出具了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关于河

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换股吸收合并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专项核查意见》，认为：

“

１

、双汇发展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２

、除本核查意见另有披露外，拟注入资产已合法过户至双汇发展，置出资产已合法过户至双汇集团；

３

、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之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双汇发展已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实施；

４

、双汇发展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已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登记；

５

、就本核查意见披露的尚须履行的后续事项，其履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上述后续事项对双汇发展不构成重大法律

风险；

６

、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须按照相关承诺继续履行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各项义务；

７

、双汇发展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及相关股份上市的基本条件，本独立财务顾问同意推荐双汇发展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

第五节 律师关于本次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出具了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双汇投

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过程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认为：

“

１

、双汇发展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获得的批准和核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２

、双汇发展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资产转移手续已经完成，该等手续合法、有效；

３

、广东双汇、内蒙古双汇、华懋化工包装、双汇新材料和双汇牧业尚待办理工商注销手续；

４

、双汇发展尚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非公开发行股份而涉及的注册资本变更、股东持股数

变更、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修改等事宜的变更登记

／

备案手续；

５

、双汇发展已委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自本次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至交割日期间置出资产

和拟注入资产的盈利情况进行审计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根据专项审计的结果，双汇发展与资产注入方之间将依据相关交易

协议的约定对期间损益进行支付。

上述尚待履行的后续事项继续办理相关手续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上述后续事项对双汇发展不构成重大法律风险。”

第六节 备查文件

１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ＸＹＺＨ／２０１１Ａ５０３５

号《验资报告》；

２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关于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换

股吸收合并暨关联交易实施结果之专项核查意见》；

３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过程

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４

、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及吸收合并广东双汇食品有限公司、内蒙古双汇食品有限公司、漯河双汇牧业有限公司、漯河华懋双汇化工包装

有限公司、漯河双汇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６８６

号）；

６

、经证监会审核的全部申报材料；

７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登记确认书》；

８

、标的资产所有权转移至及转移出上市公司的证明文件。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５

证券简称：双汇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１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出具的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汇发展”、“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换股吸收合并暨关联交易

（以下简称“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特克斯”）均已作出了股份限售承诺、业绩补偿承诺、完善注

入资产权属手续的承诺、“

３．１５

事件”相关承诺、关于支持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政策的承诺。双汇集团就唐山双汇历史股权转让

存在瑕疵的问题作出了补偿承诺；双汇集团、罗特克斯、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兴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泰集团”）、本

次要约收购一致行动人双汇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汇国际”）和万隆先生均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关联交

易的承诺；此外，罗特克斯作出了促进双汇发展公司治理的承诺。

上述相关承诺已被《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换股吸收合并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

（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引用，重组各方对上市公司在该重组报告书中引用的相关承诺内容无异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各方将严格履行在双汇发展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所作出的各项承诺。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重组报告书中相同。

一、关于唐山双汇历史股权转让存在瑕疵的补偿承诺

２００６

年，双汇集团自其他两位股东受让唐山双汇

２０％

的股权。其中，玉田县牧工商总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向双汇集团协

议转让其所持唐山双汇

１０％

股权已经玉田县财政局审核同意，唐山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就上述转让行为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出具说明同意唐山双汇依法办理玉田县牧工商总公司

１０％

股权的转让手续， 但未经省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

批。 如因双汇集团受让玉田县牧工商总公司所持唐山双汇

１０％

股权未履行适当的国有产权转让程序使上市公司遭受损失，

双汇集团承诺将赔偿双汇发展因此而受到的所有损失。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未发生因双汇集团受让玉田县牧工商总公司所持唐山双汇

１０％

股权未履行适当的国有产权转让

程序而使上市公司遭受损失的情况，双汇集团未出现违反该承诺的情形。

二、股份限售承诺

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承诺，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本次认购的股份自认购股份全部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至双汇集团及罗特克斯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进一步承诺，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本次认购的股份自其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三、盈利预测补偿承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双汇发展与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签订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双汇发展与上述

两方签订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双汇发展与上述两方签订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

议之二》。

双汇发展与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一致确认，本次盈利预测补偿期限为本次重组实施完毕后三个会计年度（以下简称“实

施后三个会计年度”）。

双汇发展与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一致确认，拟注入资产的预测净利润数将依据中联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出具的中

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６

号、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７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及《关于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

票购买罗特克斯有限公司、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下属子公司股权资产评估项目收益法未来预测

净利润的有关说明》（简称“有关说明”）中考虑管理层激励所产生的特别损益后的预测净利润数确定（以下简称“拟注入资产

的预测净利润”）。根据资产评估报告及有关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拟注入资产的预测净利润分别为

１９１

，

２１５

万元、

２４８

，

４９５

万元、

３１４

，

６９７

万元。

双汇发展应在实施后三个会计年度内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拟注入资产的实际净利润与资产评估报告及有关说明中

拟注入资产的预测净利润的差异情况，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前述拟注入资产的实际净利润（以下简称

“拟注入资产的实际净利润”）的确定遵循以下原则：（

１

）与拟注入资产的预测净利润计算口径一致；（

２

）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利润数确定，但为体现一致性原则，本次资产评估现金流量法中已明确考虑的项目不在扣除之列；这些项目包括已与政

府签订了正式协议或有明确国家政策规定的政府专项补贴、无害化处理补贴及农业产业化项目资金、企业发展扶持资金。

若拟注入资产在实施后三个会计年度内，经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确认的拟注入资产的实际净利润未能实现资产评估报告

及有关说明中的拟注入资产的预测净利润，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将按照以下方式承担相应补偿义务（其中，双汇集团承担与

其相关拟注入资产的补偿义务，罗特克斯承担与其相关拟注入资产的补偿义务），但属于本协议所述不可抗力导致的情形除

外。

具体承诺如下：

１

）股份补偿承诺

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同意以其本次认购的股份总数为上限按以下公式计算股份补偿数。 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

为：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的拟注入资产的预测净利润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的拟注入资产的实际净利润）

×

认购股份总数

÷

补偿

期限内各年的拟注入资产的预测净利润总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

认购股份总数，即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认购的双汇发展向其发行的股份总数（以下定义相同）。

已补偿股份数量，即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在实施后三个会计年度内已经按照上述公式计算并已实施了补偿的股份总数。

双汇集团与罗特克斯按上述公式计算的需补偿股份，将由双汇发展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条件下以

１

元总价回购并予

以注销。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回购实施日，如果双汇发展以转增或送股的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分别持有

的双汇发展的股份数发生变化的，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补偿股份的数量应当进行相应调整。

如前述相关补偿股份在双汇集团与罗特克斯补偿义务发生时仍在锁定期限内，双汇集团与罗特克斯应配合双汇发展对

该等股份以合法方式单独锁定，其不再享有该等补偿股份的表决权，且收益权归双汇发展享有；补偿股份将于锁定期满后注

销。

２

）现金补偿承诺

考虑到置出资产对于认购股份总数及承诺补偿股份数的影响，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同时做出现金补偿承诺。应补偿现

金数的计算公式为：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的拟注入资产的预测净利润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的拟注入资产的实际净利润）

×

置出资产的交易价

格

÷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拟注入资产的预测净利润总和

－

已补偿现金数量

已补偿现金数量， 即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在实施后三个会计年度内已经按照上述公式计算并已实施了补偿的现金总

数。应补偿现金的总数不超过置出资产的交易作价，在各年计算的应补偿现金数量小于

０

时，按

０

取值。

３

）减值测试

在补偿期限届满时，双汇发展应当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拟注入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期末减值额为

拟注入资产作价减去期末拟注入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补偿期限内拟注入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

响。

如：期末减值额

＞

补偿期限内已回购股份总数

×

发行价格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现金总数，则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将以其本

次认购的股份总数为上限，另行回购股份。另需回购的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

期末减值额

／

发行价格

－

补偿期限内已回购股份总数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现金总数

／

发行价格

如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本次交易中认购的股份已经全部用于补偿，且：期末减值额

－

认购股份总数

×

发行价格

－

补偿期限

内已补偿现金总数

＞０

，则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还应进行现金补偿，应补偿现金金额的计算公式为：

期末减值额

－

认购股份总数

×

发行价格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现金总数。

４

）关于在建项目的进一步补偿承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拟注入资产中包含部分在建工程项目（以下简称“在建项目”），该等在建项目已经披露于重组报告

书中。并且，该等在建项目也已包含在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

如果在建项目未能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全部竣工投产， 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将进一步对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尚未

完成的在建项目（以下简称“未完成项目”）于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５

年的预测净利润进行补偿。如果未完成项目于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５

年的累计实际完成净利润（以下简称“未完成项目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５

年累计实际完成净利润”）未达到重组报告书中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５

年该等未完成项目的累计预测净利润（“未完成项目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５

年累计预测净利润”），则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将按

照以下方式承担相应补偿义务（其中，双汇集团承担与其相关拟注入资产的补偿义务，罗特克斯承担与其相关拟注入资产的

补偿义务）。

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同意按以下公式计算股份补偿数。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

补偿股份数

＝

（未完成项目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５

年累计预测净利润

－

未完成项目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５

年累计实际完成净利润）

×

双

汇集团及罗特克斯所持未完成项目所在标的公司的合计股权比例

×

认购股份总数

÷

拟注入资产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５

年累计预测

净利润

上述公式中累计预测净利润指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５

年期间内各年未完成项目预测的净利润或亏损之合计；上述公式中累计实

际完成净利润指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５

年期间内各年未完成项目实现的净利润或亏损之合计。

单个未完成项目的补偿股份数按上述公式计算。未完成项目的合计补偿股份数为各个未完成项目的补偿股份数之和。

单个未完成项目的股份补偿数上限为该未完成项目所在标的公司的本次评估值与不考虑在建项目时该标的公司评估

值的差异并乘双汇集团与罗特克斯所持该标的公司的合计股权比例除以本次重组的发行价格。

根据评估报告，拟注入资产

２０１５

年预测净利润为

３７０

，

９０２

万元。

双汇集团与罗特克斯按上述公式计算的需补偿股份，将由双汇发展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条件下以

１

元总价回购并予

以注销。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回购实施日，如果双汇发展以转增或送股的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分别持有

的双汇发展的股份数发生变化的，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补偿股份的数量应当进行相应调整。

如前述相关补偿股份在双汇集团与罗特克斯补偿义务发生时仍在锁定期限内，双汇集团与罗特克斯应配合双汇发展对

该等股份以合法方式单独锁定，其不再享有该等补偿股份的表决权，且收益权归双汇发展享有；补偿股份将于锁定期满后注

销。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尚未发生触发盈利预测补偿的情况，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四、关于完善注入资产权属手续的承诺

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中尚需完善权属手续的资产包括：

●

由于历史原因，拟注入资产有

３０

项房产尚未办理房产证，建筑面积合计

１５

，

８８８．６７

平方米。

●

拟注入资产中有部分房屋为近期新建， 目前正在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过程中， 该等房屋共有

４８

项， 建筑面积合计

１６２

，

７５５．３６

平方米。

就上述其他未办理完成房屋所有权证的房产资产，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已承诺将协助上述房产所在的子公司于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完成前办理完成上述相关房产的产权手续，如届时不能完成，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同意赔偿双汇发展因拟注入

资产的产权手续不完善而受到的所有损失。

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正在按承诺推动相关房产的办证事宜。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上述承诺方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

情况。

五、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双汇发展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企业在肉类主业经营上不存在同业竞争。同时，为维护社会公众股东

的利益，并有效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同业竞争，兴泰集团、双汇国际、双汇集团、罗特克斯分别作出书面承诺如下：

１

、 上述承诺人及其控股、 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来不会在中国境内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双汇发展在养殖

业、屠宰业、肉制品加工等肉类主业经营范围内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

２

、如上述承诺人及其控股、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在中国境内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或入股任何可能与双汇发展

所从事的肉类主业构成竞争的业务，承诺人将及时通知双汇发展上述商业机会，在通知中所指定的合理期间内，双汇发展作

出愿意利用该商业机会的肯定答复，则承诺人放弃该商业机会；如果双汇发展不予答复或者给予否定的答复，则被视为放弃

该业务机会。

３

、上述承诺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有关规章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等规定，与其他股东一样平等地行使股

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不利用大股东的地位谋取不当利益，不损害双汇发展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万隆先生亦已作出如下承诺：

１

、万隆先生及其控股、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来不会在中国境内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双汇发展在养殖业、

屠宰业、肉制品加工等肉类主业经营范围内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

２

、如万隆先生及其控股、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在中国境内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或入股任何可能与双汇发展所

从事的肉类主业构成竞争的业务，万隆先生将及时通知双汇发展上述商业机会，在通知中所指定的合理期间内，双汇发展作

出愿意利用该商业机会的肯定答复，则万隆先生放弃该商业机会；如果双汇发展不予答复或者给予否定的答复，则被视为放

弃该业务机会。

３

、万隆先生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有关规章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等规定，与其他股东一样平等地行使股东

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不谋取不当利益，不损害双汇发展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上述承诺方未出现违反该承诺的情形。

六、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双汇发展与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的下属企业仍存在少量的关联交易，主要为食品添加剂的

采购、物流服务等。为维护社会公众股东的利益，兴泰集团、双汇国际、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已分别向双汇发展作出如下承

诺：

１

、本次要约收购及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上述承诺人将尽一切合理努力，确保其自身及其下属子公司与双汇发展之间

的任何关联交易均符合适用法律法规的规定；

２

、本次要约收购及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上述承诺人将促使其自身及其下属子公司与双汇发展之间的任何关联交易均

履行合法程序，并按照适用法律的要求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兴泰集团的一致行动人万隆先生已向双汇发展作出如下承诺：

１

、本次要约收购及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万隆先生将尽一切合理努力，确保其本人及其本人控制的公司与双汇发展之

间的任何关联交易均符合适用法律法规的规定；

２

、本次要约收购及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万隆先生将促使其本人及其本人控制的公司与双汇发展之间的任何关联交易

均履行合法程序，并按照适用法律的要求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上述承诺方未出现违反该承诺的情形。

七、“

３．１５

事件”的相关承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每周质量报告》的“

３．１５

”特别节目播出了《“健美猪”真相》，对于河南孟州等地

部分养猪场饲喂有

＂

瘦肉精

＂

的生猪流入济源双汇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源双汇”）进行了报道。随后，多家媒体对此事

件进行了连续跟踪报道（以下简称“

３．１５

事件”）。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河南省人民政府于出具《关于恳请支持双汇集团完成资产重组的函》：国务院组织的由国务院食品安

全委员会办公室、农业部、商务部参加的专项调查小组以及河南省政府组织的工商、质监、公安等部门就此事进行了调查。经

调查，未发现双汇集团及济源双汇涉嫌违法。

就本次“

３．１５

”事件，若双汇集团、罗特克斯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因受到相关政府部门行政处罚而对拟注入资产

造成损失的，及因违反与双汇发展的相关合同约定或存在对双汇发展侵权的情形而给双汇发展造成损失的，双汇集团、罗特

克斯同意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双汇集团、罗特克斯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未受到相关政府部门行政处罚，也未因违反与

双汇发展的相关合同约定或存在对双汇发展侵权的情形而给双汇发展造成损失，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未出现违反该承诺的

情形。

八、罗特克斯关于双汇发展公司治理的承诺

收购人罗特克斯已作出承诺，在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将会促使双汇发展继续保持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以及有

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双汇发展董事会成员中独立董事的比例不少于

１／２

。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罗特克斯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九、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关于支持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政策的承诺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双汇发展拟实施如下现金分红政策：即在当年盈利的条件下，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

利润应当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承诺将积极支持双汇发展的分红政策， 并承诺将在双汇发展召开关于将上述现金分红政策加入

《公司章程》的股东大会上投赞成票。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承诺将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

６

个月内促使双汇发展尽快

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前述事项。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双汇发展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将《公司章程》第一百

五十五条第（三）款“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修改

为：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应当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就该议案投赞

成票，已经履行了上述承诺。

特此公告。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５

证券简称：双汇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２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向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吸收合并广东双汇食品有限公司、内蒙古双汇食

品有限公司、漯河双汇牧业有限公司、漯河华懋双汇化工包装有限公司、漯河双汇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６８６

号）。《批复》主要内容为：一、核准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双汇集团”）、罗特克斯有限公司（

Ｒｏｔａｒｙ Ｖｏｒｔｅｘ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罗特克斯”）发行

４５４

，

５８９

，

２１８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二、 核准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增

３９

，

７０５

，

１０６

股股份吸收合并广东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广东双

汇”），内蒙古双汇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古双汇”），漯河双汇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汇牧业”），漯河双汇新材料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汇新材料”），漯河华懋双汇化工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懋化工包装”）（以下统称“被吸并方”）。

本批复自核准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本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积极组织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的实施工作。

一、置入资产交割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双汇集团持有的漯河连邦化学有限公司、漯河天润彩印包装有限公司、漯河弘毅新材料有限公

司、漯河卓智新型包装有限公司、唐山双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山东德州双汇食品有限公司、绵阳双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湖

北武汉双汇食品有限公司、江苏淮安双汇食品有限公司、济源双汇食品有限公司和漯河双汇肉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漯河

双汇万中禽业加工有限公司和漯河双汇万中禽业发展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漯河双汇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８３％

股权，阜新双汇

肉类加工有限公司和阜新汇福食品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漯河天瑞生化有限公司、漯河华丰投资有限公司、黑龙江宝泉岭双汇

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望奎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哈尔滨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和漯河双汇进出口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

７５％

股权均已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该等股权均已过户至本公司名下。

二、罗特克斯认股资产交割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罗特克斯持有的漯河双汇保鲜包装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和上海双汇大昌有限公司

１３．９６２１６％

股权

均已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该等股权均已过户至本公司名下。

三、被吸收合并的资产交割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广东双汇、内蒙古双汇、双汇新材料、双汇牧业、华懋化工包装等

５

家被吸并方分别签署的吸收合并协议

及补充协议，双汇发展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被吸并方，本次合并完成后，被吸并方予以注销，同时其全部资产、负债、权益、业

务和人员等将进入双汇发展。

截至目前，广东双汇、内蒙古双汇、双汇新材料、双汇牧业、华懋化工包装已经根据《公司法》、吸收合并协议及其补充协

议的约定，将其资产、负债、权益、业务和人员全部移交给本公司，相关资产已经办理完成权属变更手续。

目前，广东双汇、内蒙古双汇、华懋化工包装、双汇牧业、双汇新材料正在办理注销登记的相关手续。

四、置出资产的交割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本公司持有的漯河双汇物流投资有限公司

８５％

股权已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该等股权已

过户至双汇集团名下。

五、验资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本次向双汇集团、罗特克斯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吸收合

并广东双汇食品有限公司、内蒙古双汇食品有限公司、漯河双汇牧业有限公司、漯河华懋双汇化工包装有限公司、漯河双汇

新材料有限公司事项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验资报告》（

ＸＹＺＨ／２０１１Ａ５０３５

）。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止，双

汇发展已收到双汇集团、罗特克斯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４９４

，

２９４

，

３２４．００

元，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

１

，

１００

，

２８９

，

２２４．００

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１００

，

２８９

，

２２４．００

元。相应资产的所有权已经完成过户手续。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双汇发展新增注册资本已全部到位。

六、本次发行股份的登记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本次向双汇集团和罗特克斯发行股份的

股权登记手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确认书》，本次发行的

４７９

，

４４０

，

８１９

股

Ａ

股股

份已登记至双汇集团名下，

１４

，

８５３

，

５０５

股

Ａ

股股份已登记至罗特克斯名下。上述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在深交所上市。

七、后续事项

本次资产交割完成后的后续事项还包括：

１

、广东双汇、内蒙古双汇、华懋化工包装、双汇新材料和双汇牧业尚待办理工商注销手续；

２

、双汇发展尚待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非公开发行股份而涉及的注册资本变更、股东持股数

变更、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修改等事宜的变更登记

／

备案手续；

３

、 双汇发展已委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自本次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至交割日期间置出资

产和拟注入资产的盈利情况进行审计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根据专项审计的结果，双汇发展与资产注入方之间将依据相关

交易协议的约定对期间损益进行支付。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的情况详见本公司在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布的《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换股吸收合并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变动暨新增股份

上市公告书》、《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关于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换股吸收合并暨关联交易

实施结果之专项核查意见》以及《关于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过程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8

2012

年

7

月

30

日 星期一

独立财务顾问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